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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履行领导本单位党建工作的主体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二）负责林业和草原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监督管理。研究拟定全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湿地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
（三）组织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原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导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培育指导、监督全民义务植树、城乡绿化工作。开展退耕（牧）还林还草还湿。负责天然林保护工作。指导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承担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
（四）负责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组织编制并监督执行全县森林采伐限额。负责林地管理，拟定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组织实施，承担公益林规划和管理工作。负责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和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监督管理草原的开发利用。负责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拟定全市湿地保护规划，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用。
（五）组织拟定全市防沙治沙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规划，监督管理沙化土地的开发利用。
（六）负责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监测，监督管理陆生野生动植物猎捕或采集、驯养繁殖或培植、经营利用。负责监督管理各类自然保护地。
（七）负责推进林业和草原改革相关工作。拟定集体林权制度、国有林场、草原等重大改革方案并监督实施。拟定农村林业发展。维护林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指导农村林地承包经营工作。
 （八）拟定林业和草原资源优化配置及木材利用政策，拟定相关林业产业地方标准并监督实施，组织、指导林产品质量监督。
 （九）指导国有林场基本建设和发展，组织林木种子、草种种质资源普查，组织建立种质资源库，负责良种选育推广，管理林木种苗、草原生产经营行为，监管林木种苗、草种质量。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生物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安全、植物新品种保护。
 （十）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林区和草原开展宣传教育、监督预警、督促检查等防火工作。必要时，可以提请市应急管理局，以市应急指挥机构名义，部署相关防治工作。
 （十一）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中央级、省级资金和国有资产，提出林业和草原预算内投资、财政资金安排建议，审核并申报规划内和年度计划内投资项目。参与拟定林业和草原经济调节政策，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原生态补偿工作。
 （十二）负责林业和草原科技、教育工作，指导全市林业和草原人才队伍建设。
 （十三）负责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
 （十四）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五）职能转变。市林业和草原局要切实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的统筹协调，大力推进国土绿化，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二、内设机构
（一）综合管理办公室。负责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负责协调局机关日常运转工作，组织贯彻执行各项工作制度；负责本单位政务公开工作；负责宣传、信息、文秘、联络接待、车辆管理、会议组织、保密保卫、综合协调、督查督办工作；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人事管理、机构编制、劳动工资及教育工作。
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中央级、省级预算内投资及相关项目实施。编制年度生产计划。负责统计信息工作。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中央级、省级投资、部门预算、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负责林业和草原重点工程项目的立项和申报工作。
负责财务审计工作。负责信访工作，协调处理信访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防灾减灾办公室（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拟定林业和草原发展战略、规划并监督实施。制定全市植树造林规划并监督执行；组织指导全市的植树造林工作和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承担全市造林绿化检查验收工作。指导商品林的培育和管护；抓好退耕还林（草）和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工作。负责全市各单位造林绿化任期目标责任考核。承担市绿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指导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和预测预报。
指导实施森林和草原火灾、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防治规划，贯彻执行省防护标准；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森林和草原火灾、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调查评价和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林业、草原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指导开展森林和草原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林区和草原开展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防火工作。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县有关林业产业方针政策，编制并组织实施全市林业产业和林下经济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指导实施；负责全市林下经济、森林资源综合利用及涉林产业项目的规划、指导和推进工作；做好全市林业产业项目储备和管理；指导实施相关林业产业地方标准，组织、指导林产品质量监督。
（三）森林和草原资源管理股。研究拟订全市森林资源、林地和草原保护发展利用规划；组织编制全市森林采伐限额并监督执行；指导编制森林经营规划和森林经营方案并监督实施；指导草原保护工作。负责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和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组织实施草原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监督管理草原的开发利用。承担草原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工作。检查指导伐区作业调查设计。承担全市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林木凭证采伐、运输。负责森林资源统计工作。协调处理林权、林地争议；负责占用、征用林地的初审，负责征、占用林地费用的征收与管理工作；负责林政案件的查处工作；负责木材经营及加工厂点的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发放工作。负责全市林业和草原资源保护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负责拟定林业和草原资源监督检查的相关规定和工作制度。负责全市破坏林业和草原资源案件的督办。指导基层林业站的建设和管理。承担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指导全市农村林地林木承包经营、流转管理。
指导湿地保护工作，拟订全市湿地保护规划，组织实施湿地生态修复、生态补偿工作，管理全市各类湿地，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用。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和资源状况评估，监督管理全市陆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指导陆生野生动物的救护繁育、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监督管理陆生野生动植物猎捕或采集、驯养繁殖或培植、经营利用。
（四）国有林场和种苗管理股。指导国有林场基本建设和发展。承担林木种子、草种管理工作，组织良种选育、审定、示范、推广。指导良种基地、保障性苗圃建设。监督管理林木种苗、草种质量和生产经营行为。负责全市国有森林采伐管理的设计、审批、检查、验收工作；负责全县伐区检查验收工作；做好全县封山育林工作。
承担国有林场、草原等改革相关工作，指导实施资源优化配置和木材利用政策；指导编制国有林场森林经营方案并监督实施；协调指导国有林场中央、省级森林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实施方案编制并组织实施；指导国有林场森林抚育工作；承担林木种子、草种管理、苗木采购和木材销售工作；组织种质资源普查、收集、评价、利用和种质资源库建设。
组织建立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技术监督体系及信息网络；负责林业和草原科技成果的初审、申报及推广应用。负责林业和草原科技信息服务工作。
三、领导信息
姓名  丁  友  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姓名  李昕怡  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姓名  隋  熠  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四、办公地点：同江市友谊路中段农林大厦
五、办公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
六、联系电话：0454—29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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